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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赁方案

一、项目简介

1、租赁标的挂牌价及保证金：

标的

序号
租赁标的

建筑

面积（㎡）

首年月

租金挂牌价

（万元）

竞价保证金

（万元）

标的 1

福州市鼓楼区杨

桥中路茶园小区

1#和 2#底层商场

3,248.03 16.89 35

标的 2

2、租赁标的基本情况

租赁标的位于福州市鼓楼区杨桥中路茶园小区 1#和 2#底层商

场，建筑面积为 3248.03 平方米。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榕房权证 R字第

9901711，房屋用途为商场。

若在看样期至标的移交日期间现场发生变化，出租方不保证租赁

标的的现有装修状况，最终解释权归出租方所有，组织方不对现场状

况进行保证及现场状况变化作出解释。

3、（风险）提示

租赁标的现处于对外租赁状态，租期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。租赁

物为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名下资产，产权明晰。承租方竞得租

赁标的的承租权后，不得拒签成交材料、房屋租赁合同等文件，也不

得以此为由拒绝履行《房屋租赁合同》。

租赁标的以租赁标的现有的空间面积和移交时的状况出租，竞租

人自行查勘现场，并自行承担查勘过程的一切费用，全部承担查勘中

任何因未全面了解或误解现场实际状况而导致的一切后果，若竞租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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缴纳保证金并参与竞价，即视为该竞租人对标的的状况及存在的瑕疵

完全认可且无异议。

原承租方不参与竞租或未能竞得的，应积极配合出租方办理该房

产的移交手续，及时结清租金、物业管理费、水费、电费、卫生费、

税收等一切相关费用和新承租方，新承租方做好与原承租方的交接手

续（含现实际承租户）。

4、租赁目的及用途：商业，承租方须遵守国家和属地有关房屋

使用和物业管理之规定。

5、首年月租金挂牌价：人民币 168,898 元。挂牌价为租赁标的

首年月租金底价。租赁标的的租金不含其他任何费用，即承租方要自

行负责物业管理费、水、电、卫生、公摊费等日常管理、经营管理的

一切相关费用。

6、租赁期限：租赁期限叁年，从交付租赁标的之日起算，具体

承租起止日以《房屋租赁合同》（详见附件）约定为准。

7、租金支付方式：租金按月结算，先付后用，且应在每个缴款

周期的当月前 5 日将本周期的租金汇入出租方指定账户。

8、履约保证金及其支付方式：承租方应于《房屋租赁合同》签

订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向出租方支付（2 个月首年月租金）作为履约

保证金（不计利息）。履约保证金不能冲抵租金及各项费用。合同期

内，若承租方无任何违约行为，出租方在合同期满后 15个工作日内

将履约保证金无息退还承租方。该租赁标的期满，承租方应如期交还。

9、合同签署：出租方与承租方应在成交结果公示结束次日起 3

个工作日内签订《房屋租赁合同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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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、租金底价确定依据：由国资委评估公司库抽取 3 家评估公司，

经公开投标确定。

二、竞租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1、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事业法人、其他经济组织或具有完

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。

2、未被列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

3、符合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4、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竞租。

三、竞租人（承租方）应接受的主要租赁条件

1、承租方与竞租人必须一致。

2、承租方必须自行负责解决在装修和使用过程中涉及的有关手

续和相关事宜（包括工商、税务登记、卫生、安全、环保、城市管理、

特种行业管理、消防审批手续和验收等），并承担全部费用。

3、租赁过程产生的各种税费由出租方、承租方按国家相关规定

各自承担，如有未规定的，由承租方承担。物业管理费、水费、电费

及通讯费、电视收视费、卫生保洁费，以及消防、环保器材等经营管

理的各项费用由承租方自行承担。

4、经出租方同意后，承租方可以根据需要，在不影响房屋建筑

安全性的前提下进行装修，装修费用由承租方承担。承租方如需改变

房屋外墙立面、原有墙体结构及原有设施的，或者需要在横梁、外墙

打孔凿洞的，应事先书面征得出租方同意，在取得出租方书面同意意

见书后，方可进行装修的相关事宜。租赁期满或因承租方原因提前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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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合同时，依附于房屋的固定装修（如隔墙、地砖或地板、吊顶、门、

窗、壁橱、防盗网等）不计残值无偿归出租方所有，承租方不得恶意

损坏和拆除。

5、未放弃优先承租权的原租户若参加竞租，在同等条件下享有

优先承租权，并且需要按照本项目竞价须知的要求在挂牌期间提供报

名材料和缴纳竞价保证金参与竞价。

6、承租方须无条件全部签署、接受上述主要租赁条件和本项目

《房屋租赁合同》。

四、竞价方式：网络竞价。

五、其他约定

1、租赁标的委托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进场交易，首次披露时间不

少于 15个工作日。

2、招租信息披露渠道：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网站和微信；委托方

所出资企业官网；委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；委托方信息公告栏；租

赁标的现场。（信息发布渠道不少于五个）

3、结果公示与合同签署：租赁结果应通过原信息披露平台对外

公示，发布渠道不得少于 3种。公示内容包括出租标的名称、承租方

简况、租赁价格、监督电话等，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出租方与

承租方应在结果公示结束次日起 3 个工作日内签订《房屋租赁合同》。

附 1：房屋租赁合同

出租方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
